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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系统登记备案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则 

为加强对我校各单位或个人信息系统的管理，同时也是为了落实公

安部、工信部、教育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及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校内各单位或个人所拥有的已建或在建的信息系统（包括管理信息

系统和各类网站），无论是否对校外用户开放访问服务，均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登记备案管理 

各信息系统拥有单位应指定一名本校教职工负责本单位信息系统

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工作。 

各信息系统拥有单位或个人应填写《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系统登记备

案表》。表格见本办法附件 1，也可从信息化办公室主页下载，网址为：

http://ic.bjtu.edu.cn。 

如果申请开通校外访问服务，还应当同时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系统管理员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二）信息系统安全协议（签字盖章）； 

受理信息系统备案申请后，信息化办公室应当对信息系统的备案情

况进行审核，对审核无误的，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

日内颁发信息系统备案证书；发现不符合的，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

起的 10个工作日内通知备案单位予以纠正并重新备案。 

信息系统拥有者应当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合法。 

http://ic.bjtu.edu.cn/


第三章 信息系统备案证书的效力、有效期及使用 

信息系统备案证书中应载明相应信息系统的备案编号，其格式为：

BJTUICP备第××××××××号。各备案信息系统的拥有单位应在系

统首页的页脚处标明该系统的备案编号，作为系统已备案的标记。未标

明系统备案编号的，按未备案处理。 

各信息系统的备案材料及信息化办公室所颁发的备案证书的有效

期为两年。有效期过后的 30 日内，信息系统的拥有单位必须重新向信

息化办公室申请备案，否则按未备案处理。 

第四章 备案材料的变更管理 

各单位在本单位所拥有的已备案的信息系统发生某些变动或更改，

且这些变动或更改涉及到本办法所规定的各项备案材料时，系统负责人

应在变动发生后的 5个工作日内向信息化办公室报备。信息化办公室在

接到报备的 5个工作日内，确定是否需要备案单位重新备案，并向原备

案单位通报决定。不需要重新备案的，由信息化办公室对备案材料做相

应的修改即可；需要重新备案的，原备案单位应在接到通报后的 10 个

工作日内，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重新备案，逾期不备案的，按未备案处

理，原备案材料作废。 

第五章 各备案信息系统状况的监控 

信息化办公室应采取适当的技术或非技术手段，对校内所有的信息

系统进行监控。 

（一）如发现已备案的信息系统存在问题时，应及时向系统的备案

单位通报，并比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执行。 



（二）如发现有未备案的信息系统上线运行时，校信息化办公室应

当及时向系统拥有单位通报，并限期做相应的补充或改正。逾期不做相

应的补充或改正，或所做的补充或改正不合格时，校信息化办公室有权

断开其网络连接。 

本条款所指的未备案的信息系统包括：从未按本办法第三、四、六、

七条的规定进行备案的系统；虽已备案，但备案证书已过期，且未按本

办法第九条的规定进行重新备案的系统；虽已备案，但系统发生变动或

更改，且按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需要进行重新备案却未备案的系统；虽

已备案，但未按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使用备案编号的系统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 

本办法的解释权归校信息化办公室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9月 4日 

 

附件：1. 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系统登记备案表 

附件：2. 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系统安全协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系统登记备案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备案主体信息 

信息系统主办者名称 

（单位填全称/个人填姓名） 
 

系统名称及用途  

系统 IP地址及域名  （若有多个需全部填写） 

信息系统提供商  

服务器位置  

是否对校外提供访问服务  

联系人信息 

信息系统负责人 

姓名  工号  

手机  办公电话  

E-mail  

网站技术联系人 

姓名  工号  

手机  办公电话  

E-mail  

备案主体所在单位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 

备案结论 

备案号：BJTUICP备            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化办公室审批人： 

 



北京交通大学开通校外访问服务安全协议 

为加强对计算机网络的安全管理，参照《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

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安全管理协议》、《中国教育和科研计

算机网用户协议》和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

决定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协议。 

一、 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安全保密制度的规定。 

二、 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泄露国家机密等违法犯罪活动；不得侵犯国家

的、社会的、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。 

三、 不得制作、查阅、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淫秽色情等信息；

不得在网站上发布商业广告；不得在网站上使用或传播未经授权的软

件。 

四、 不得在网站上开设各种形式的论坛。 

五、 网站建设要本着“谁建设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单位的信息系统管理员是

第一责任人。系统管理员必须为本校事业编制职工，负责网站系统及内

容安全，不得将管理员账号随意转给他人使用。 

六、 开通校外访问服务的有效期最长为一年，如果要继续对外提供服务，每

年 7月 1日前都要续签此协议，变更端口用途和服务内容需重新签署安

全协议。 

七、 对于违反上述管理规定的用户，信息中心将对其进行警告并有权暂停其

网站对外提供服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交通大学信息中心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我同意本协议所规定的内容。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